
  1  

大众跆拳道教练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为充分发挥大众跆拳道教练员的积极性、创造

性，提高群众性项目训练教学水平和管理能力，进一步促进

大众跆拳道运动的普及与发展，加强大众跆拳道教练员队伍

的建设与管理，借鉴《体育教练员职务等级标准》及国家体

育总局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大众跆拳道教练员，是指在群众性

业余跆拳道活动中从事教学训练指导等工作的跆拳道专业

技术人员，大众跆拳道教练员须年满 18周岁。 

第二章 技术等级标准 

第三条  大众跆拳道教练员技术等级分为：大众跆拳道

初级教练员、大众跆拳道中级教练员、大众跆拳道高级教练

员、大众跆拳道国家级教练员。 

第四条  申请大众教练员技术等级的基本条件如下： 

（一） 大众跆拳道初级教练员 

1、从事大众跆拳道教学工作 1年及以上；  

2、获得中国段位一段以上（含一段）段位证书； 

3、掌握体育基础理论和大众跆拳道专业技术知识，基

础训练教学的内容和方法； 

4、参加各省级协会组织的教练员晋升及复训工作并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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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考核，完成中国跆协年度注册工作。 

5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与公序良俗，遵守中国跆协各项

规定，无不良从业记录。 

（二） 大众跆拳道中级教练员 

1、从事大众跆拳道教学训练工作 3 年及以上，担任初

级教练员工作 2年以上；  

2、获得中国段位 2 段以上（含 2 段）段位证书； 

3、自申报之日起两年内参加至少 2 次市级以上（含市、

区级）的跆拳道赛事活动； 

4、按要求完成中国跆协年度注册工作，参加各省级协

会组织的教练员晋升及复训工作并通过考核； 

5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与公序良俗，遵守中国跆协各项

规定，无不良从业记录。 

（三） 大众跆拳道高级教练员 

1、从事大众跆拳道教学训练工作 7 年及以上，担任中

级教练员 2年以上；  

2、获得中国段位 4 段以上（含 4 段）段位证书； 

3、近两年带队参加至少 2 次省级以上（含省级）的跆

拳道赛事活动，所培训的会员 5人次获得前三名成绩； 

4、按要求完成中国跆协年度注册工作，参加中国跆协

组织的高级教练员晋升及复训工作并通过考核； 

5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与公序良俗，遵守中国跆协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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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无不良从业记录。 

（四） 大众跆拳道国家级教练员 

1、从事大众跆拳道教学训练工作 10 年及以上，担任高

级教练员工作 5年以上； 

2、获得中国段位 5 段以上（含 5 段）段位证书； 

3、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取得国家一级运动员以上技术

等级；取得国家级以上裁判员等级；具备中国跆协认可的道

馆、培训机构执教 3 年以上经历者；在国家级体育类核心期

刊发表过 1篇以上跆拳道相关专业论文；所培训的运动员参

加跆拳道重大国际赛事获得前五名的成绩； 

4、近两年内参加至少 2次中国跆协组织的全国性跆拳

道赛事活动，所培训的运动员 3人次获得前三名成绩； 

5、参加中国跆协组织的大众国家级教练员晋升培训工

作并通过考核，完成中国跆协年度注册工作； 

6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与社会公序良俗，遵守中国跆协

各项规定，无不良从业记录，在业内具有一定认可度和影响

力。 

（五） 破格晋升 

获得奥运会前八名、世锦赛前八名、亚运会前六名、全

运会取得前三名的获得者参加等级培训，完成注册，无不良

记录，经中国跆协综合评定后，可授予相应等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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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申报与核准 

第五条  申报流程与材料 

满足晋升条件的教练员可以登录中国跆协官方网站，在

年度培训计划列表中查询各区域开展培训考核计划，向考核

单位提交晋升申请。具体申报材料如下： 

（一）中国跆协大众跆拳道教练员技术等级申请表。 

（二）符合晋升条件的中国段位等级证书。 

（三）符合晋升条件的相应技术等级考试合格证书、等

级证书。 

（四）符合晋升条件的参赛、成绩证明和从业证明等。 

（五）其它符合条件的相应材料与文件。 

第六条  大众跆拳道高级和国家级教练员由所属中国

跆协各一级单位会员(省市跆协)核实信息并提出初审意见、

报送中国跆协审批。大众跆拳道初级教练员、中级教练员由

中国跆协各一级单位会员(省市跆协)培训和审批，须报中国

跆协备案。 

第七条  大众跆拳道教练员技术等级证书、徽章由中国

跆协统一监制、颁发。 

第四章 培训与注册 

第八条  一级单位会员举办大众跆拳道初级和中级教

练员培训，需提前 30 天报中国跆协备案公示并开通网站报

名系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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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大众跆拳道初级和中级教练员须每年在所属

中国跆协各一级单位会员单位（省市协会）进行注册，每两

年参加一次一级单位会员举办的培训/复训学习班。大众跆

拳道高级和国家级教练员须每年在中国跆协进行注册，每两

年参加一次由中国跆协举办的培训/复训班学习。 

第十条  各级大众跆拳道教练员在普及和推广大众跆

拳道运动的过程中，在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和当地有关规定

的前提下，可以从事大众跆拳道专项技能传授、训练指导等

有偿服务。 

第五章 管理 

第十一条  大众跆拳道教练员按照分级分类和区域管

理原则，建立教练员库，中国跆协负责标准制定，负责高级

和国家级教练的职务管理。初、中级教练员由各省级协会负

责职务管理，日常管理纳入区域负责。 

第十二条  对工作努力、认真负责、成绩突出的各级大

众跆拳道教练员，中国跆协各一、二级单位会员(省市级协

会)应予以表彰、奖励或优先推荐晋升技术等级。 

第十三条  对从事大众跆拳道教学工作 10 年以上，为

大众跆拳道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教练员，经一级单位会员推

荐，中国跆协审核可批准授予“全国优秀大众跆拳道教练员”

荣誉称号、颁发荣誉奖章。 

第十四条  对未按规定注册或连续两年不参加大众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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拳道培训学习的教练员，降级处罚，不得参加中国跆协举办

的跆拳道活动。连续三年未按规定注册或不参加大众跆拳道

培训学习的教练员，注销其技术等级。 

第十五条  对违反社会公德和中国跆协各项管理规定、

违反体育诚信行为、不遵守等级评定等相关规定或对大众跆

拳道事业发展造成恶劣影响的教练员，中国跆协视其情节轻

重，予以警告、降级直至注销其技术等级的处罚。构成犯罪

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 

 

第六章  附则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中国跆协拥有最

终解释权。   

  

  


